
清代华北儒医的形象与社区角色
———以地方志记载为中心

狄鸿旭①

　　提　要：清代政府在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医疗体系建设中并未承担主要职责，这为儒医在社区生活中发挥作
用提供了空间。儒医在承担济世救人角色的同时，也是如慈善、修桥铺路、义学书院、水利工程等地方公共事

务的有力参与者、支持者和推动者。医疗技艺、医患互动和行医的道德资源，使儒医能够参与组织多方面的社

区公共事务，并因此获得在基层社会中的特殊身份地位，从而与依靠功名、财富和德行及宗族等社会资源的乡

绅，共同成为在基层社会发挥影响力的重要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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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研究长期受到学术界关注，有关清代华北地区基层社会的研究亦不胜枚

举。无论是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视角，还是对基层社会生活的具体关注，所及群体不乏绅、

官、吏、商、民，但是对于活跃于基层的 “儒医”群体，研究成果并不多，同时，已有研究多

关注医疗市场发达、文献资料丰富的江南等地，对于华北地区涉及较少。本文立足于清代华北基

层社会，以地方志史料为中心，分析儒医的社区角色，为理解清代基层社会医生群体的社区角色

做一初步思考。

一　儒医群体的产生及特征
古代中国的医者主要作用是 “执技以事上”。唐宋之时，随着政府对医书医籍的整理、编修

和发布，医学理论的分途和正典化趋势不断加强，为儒生群体研习医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唐宋之

际，科举制选官的模式成型，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批科举人口。至元代，科举选官得官数额剧

减，大量科举人群转而研究医学医典，并业医谋生，为儒医群体的发展和规模化奠定基础。此

外，士阶层的思想观念转换也是儒医群体形成的重要条件，伴随科举选官的优胜劣汰和科举人群

业医选择的增多，对于 “医乃小道”的认识，逐渐被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理念所替代。

清代医家陈念祖讲道： “不为宰相便为医，贵之之说也；秀士学医，如菜作齑，贱之之说

也。医者学本 《灵》《素》，通天地人之理，而以保身，而以保人，本非可贱之术。缘近今专业

者类非通儒，不过记问套方，希图幸中，揣合人情，以为糊口之计，是自贱也。”① 祝平一在对

明清时期的医疗市场和医者角色的分析中指出：“一般的医生除来自家传世业外，不少是科举的

挫败者。尤其是在明、清改朝换代之际，许多前途茫茫的读书人选择了以医为业，增加了医师的

短期供给。”② 科举社会的竞争压力是儒生业医的主要因素，同时儒生群体自身及其家庭可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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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疾病现实困境，也是学医和业医的重要影响因素。有研究显示，儒生业医的主要原因分别为

治疗自身疾病、治疗父母疾病、保全亲族、业儒不售和避世不仕。①

地方志中对于儒生业医原因的描述也显示，应对家庭成员或者自身的疾病也是儒生研习医学

并进而业医的重要影响因素。如 《安泽县志》记载：“张福康，字泰安，太学生，本城人。性孝

友，父患髓疾，出入康负以行，饮食汤药必亲尝而后进。历十余年，无少懈。因父病弃儒学医，

以故精岐黄术。”② 《曲沃县志》记载：“李从泰，字亨斋，南薰里，监生。幼业儒，寻因母病，

揣摩岐黄，精通脉理，生平得力。著有纂要 《伤寒金镜录》《三十六舌法》，验舌辩证，活人无

算。”③ 《解县志》记载：“薛庚，字有埝，生而颖异，读书辄解大意，入郡庠习举子业，屡荐未

售，以身体羸弱兼病失血，懈进取志，闭户闲居，手抄 《本草纲目》 《药性赋》等书，病渐

痊愈。”④

除了应对自身或家庭所面对的疾病，“家贫”也是儒生业医的重要原因。如 《西平县志》记

载：“关鸿恩，字三锡，西平常济保下里关庄人也，布衣，家贫幼失学，习贾未几，弃贾学医，

甚精。”⑤ 《城武县志》记载：“赵希谦，字六吉，性耿介方正，家贫业儒，弗竟，去而学医。尤

精痘疹，凡遇险症，他人袖手不治者，每易危为安。中年生计日窘，乃卖药于市，日得百钱，粗

粝外则为课儿诵读资。尤遂于易学及六壬诸书，为人卜祸福多奇中。年七十三，偶然时疾，以册

授子而卒。其子开视，乃自择葬期，及示子安贫读书之遗嘱也。”⑥

对儒医研究的个案表明，儒医科场失意转而业医，并不代表其对 “儒”“士”身份的彻底放

弃，而是会努力维持其 “儒医社交圈”，以区别于作为 “贩技者流”的医者。⑦ 在华北儒医群体

中，也存在对医生身份的不认同现象。如关鸿恩即 “不乐以医名储居”。

事实上，在儒医群体中，拥有功名身份的并不鲜见。以山东泰安县为例， 《泰安县志·方

技》栏中传主共有２０位，其中有功名身份的有６人，具体情况为：赵清，太学生，举人；朱玑，
诸生；朱卿云，增广生；梁莲峰，增生；梁道成，监生；李宗明，监生。⑧ 又如山西襄陵县，县

志所记载的通医传主人物２０位，其中有功名身份的有刘璞，附贡生；关如霖，岁贡生；曹增禄，
武广生；乔行可，岁贡生；刘长庚，岁贡生；亢生辉，由廪贡生署医官县教谕；刘璨，贡生；张

兆淇，邑庠生；段旭升，附贡生；翟瑞五，生员；王朝枫，郡廪生，共１１廪人。⑨ 以上情况表
明，基层社会中，拥有较低层次功名身份的儒医，在儒医群体中占有较高的比例。

能够见载于方志的医者，恰恰与其身份形成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儒生与医者的双重身

份，使得 “儒医”被基层社会中文本的生产者与文化的传播者所认可并记录，这一群体中的大

部分人也具有程度不同的功名身份，而功名与医者身份的叠加中，功名身份自然更重要。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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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功名身份的医者，也更多将 “济人”而非 “获利”放在首位。这使得 “儒医”与当时在社会

舆论中普遍存在不满的 “时医”“庸医”① 等有所区别。同时，地方志中对于儒医身份的介绍也

表明，明清时期基层社会中的儒医群体，并非全然是因举业不遂而弃儒从医的无奈选择，而是在

科举人群竞争压力的社会常态下，既儒且医的自然状态。

有研究表明，宋代以来，政府曾试图建立覆盖面更为广泛的官方医疗保障体系②，但是自明

清以后，地方医政官员呈现 “使职化”的趋势③，多数地方医政体系渐趋废弛④，基层社区，特

别是村镇层面的医疗资源更为缺失。在乡间，大量的乡土医者、草根医者、宗教巫术群体承担了

医疗的主要角色，因此，以 “儒医”为代表，专业性与社会层次都更为高端的医疗从业者很难

覆盖乡镇层面。⑤

然而，考察华北地区儒医群体的居住生活区域分布发现，儒医群体的城乡居住分布相对均

衡。如 《祁县志》所记载通医传主３人，其中村居２人、城居１人⑥；《荣河县志》所载通医传
主４人中，村居２人，“里”中居住１人，另１人情况不详⑦；《襄陵县志》所载通医传主３人，
村居２人，“坊”中居住１人⑧；《洛宁县志》人物传所载通医传主１２人，村居８人，其余传主
居住情况不详。⑨ 由以上县志对儒医居住区域的描述可知，儒医群体的生活居住范围不仅有

“里”“坊”等城乡社区，村居现象也较为常见。由此可以推测，儒医在城乡都能够发挥作用。

方志中的人物传记多寥寥数语，关于医者的记述尤其简短。以 《祁县志》《荣河县志》所记

录的村居儒医传主为５例，具体内容为： “刘大邦，刘头村人，素性仁厚，存心利济，弃儒习
医，不受酬谢”；“李芝秀，同治时在礼村人，世传医术，全活者众”；“张春信，陈吴村人，精

岐黄业，奔走四十余年，活人无算，年七十四岁卒，里人额其门曰 ‘三世儒医’”；“孙贵士，西

王村人，王文会，王斜村人，皆以痘疹专门克精其业，当时人咸称之”。瑏瑠 就以上４则传记而言，
传主刘大邦的特点在于不受酬谢，突出医德，而李芝秀等４位传主记载的重点都在于 “全活者

众”“活人无算”，侧重医术。可见，在乡土社会的熟人社区中，儒医在治病救人方面确实发挥

了重要作用，从而获得载入方志的殊荣。这也表明，虽然一般研究多认为 “铃医” “草泽医”

“巫医”等群体在乡村医疗中占据主要地位，但是，普通乡民仍有机会在 “寻医问药”中获得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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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支付更高成本的 “儒医”救治。而儒医在缺医少药的乡土社区发挥作用，也是其获得 “医德”

“医名”等象征性资源的重要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儒医在乡土社区中地位和影响力的

提升。

鉴于儒生业医受到科举竞争、价值观念等多重因素影响，这使得不少儒生对 “医学”的研

究多属无奈之举或业余爱好，其自身对业医行为的认识程度有限，因此大量的儒生属 “兼医”

状态，同时技术手段也比较有限。这就使得儒医群体在清代的基层社会中，其所承担救治疾病的

本职交织着道德与生计，而专业技术的有限性虽然能强化医者在社区的权威，补充社区精英所承

担的社会角色，但很难完全凭医术赢得话语权。因此，余新忠认为，虽然宋至清的儒医群体社会

地位有所提高，但受制于国家制度性规定和社会指标性身份认定，仍无法突破国家的制度框架和

社会主流身份认定所形成的局限。①

二　儒医群体的社会活动
儒医的特点使得这一群体并未以单纯的医者身份存在于基层社区中。一方面，医术医德的声

望使其获得社会活动的便利，同时社会活动的开展与行医活动又共同提升了儒医的社会影响力，

这使得很多儒医凭借医名与社会活动跻身士绅行列，在基层社区扮演多种角色，并参与社区生活

的各方面，具体而言，主要参与以下方面的社会活动。

（一）执业治病。儒医群体的行医活动与业医行为并非合而为一。以行医或售药获利并以此

为业的为数不少。如 “任正传，字介庵，世授岐黄术，至传尤精，其业任医学训科，施药济人

全活无算”；“闫维纯，宋曹村人，事继母至孝，因家贫业医以供，舍药施方，以疗人病”，等

等。② 但并不以医术作为谋生手段和主要职业的儒医也较为常见，如高阳县的马祥云：“字龙图，

精外科医术，凡痈疡疽痔之属无不治……或以家贫病剧艰于往返者，则留止其家，饮食药饵均仰

给之。疾已乃去，不取一文……且公施不望报，阖邑称长者。没后，乡人谥曰 ‘庄惠’。”③ 西

平县的关鸿恩：“字三锡，西平常济保下里关庄人也，布衣，家贫，幼失学，习贾。未几，弃贾

学医，甚精，顾不乐以医名。储居权寨，仅茅屋三椽，药炉茶辇悉支其中。客至，视为可与言

者，欣然延入谈，娓娓无倦容，否则称疾坚卧，不具送迎。或相对久之，终默一言……”④ 又如

息县的吴炎，“以行盐来息，素通医，好出良方，以济人，且好劝人以为善，凡有可以资助者，

不惜解囊与之”⑤。

不少具有功名身份的儒医，其所进行的行医治病活动可视为对宗邻乡里的帮助和救济。如马

祥云，行医不以盈利为目的，是否业医，无从推断；而吴炎则是行盐为业到息县，行医主要是乐

于助人；至于关鸿恩，是弃贾学医，属于典型的执业儒医，但是却 “不乐以医名”。由此可见，

儒医往往还会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其业医更偏重于经世济人，而淡化业医的谋利行为。

就儒医的诊疗方式看，无论兼职或执业医，方式都较为接近。具体而言，一类为诊断施治，

通过中医望、闻、问、切四诊法等手段施治，部分精通外科的医生，还会应用针灸、按摩手段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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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本：《高阳县志》卷７《人物志·艺术》，民国２２年 （１９３３）铅印本。
陈铭鉴：《西平县志》卷２４《人物》，民国２３年刻本。
刘光辉：《息县志》卷８《外纪 （下）》，嘉庆四年 （１７９９）刻本。



疗。多数医生仅出具药方，并不提供药物，也有医生则兼售药，甚至还有不少兼医儒生免费提供

药物。如涞水县闻钰：“通医术，常施药以疗人，疾虽危，诊治罔不效，人谓扁鹊复生焉，或送

以匾酬以金。”① 息县傅俊士：“江西临川人，少随其父至息，家世岐黄，士益精其业，息人顿

以全活甚众。然不索重财，虽甚贫者呼无不往，且日必数视。既愈则置不问，曰： ‘吾止欲

活人。’”②

（二）扶危济困。儒医群体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医重视对行医职业道德的强调和恪

守。就明清时期医书编订的主旨看，知名医家多强调习医和通医作为 “济世救人”的手段，其

本质是非利的。这影响到儒医群体，特别是兼职的儒医。多数儒医将行医作为济世手段，亲族邻

里有病难治者，施以援手，扶危济困。如直隶乐亭县的杨凌霄：“营豪庄人，幼年失怙。持性笃

厚，好学。因家贫无以自给，辍业就商贾。精堪舆及星命之学，兼通岐黄。乡里有病者，每造门

为之诊视，病愈或有馈赠，则却之不受。尤喜劝人为善，淳淳忘倦，妇孺为之感泣，年八十六，

无疾而终。”③ 直隶隆化县白文恒：“字北山，清监生，父连得，同治时举人。文恒善医药，凡

病者来问，悉为诊视，或兼与药饵，概不索值，每年所费需二百余金，而乡人沿如惯例，故无鸣

谢者。亲有疾，伺药无间，至以身祈，常与人曰，唯孝方能格天。是故乡间赠额曰：‘行方便，

明且哲’。子玉珂，今亦绝济如曩昔。”④

以上案例中，行医的主要特点是不受酬谢，或者是免费为穷困人群提供医药帮助。在明清方

志中，记录此类行医的案例比比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地方志史料的局限，使得正常行医或

专职业医的普通人，很难收录到方志中，而行善积德，救济穷民者往往更具备载入方志的可能

性。但毋庸置疑的是，因为官方医政的缺失，兼职或专职的儒医，对于基层社会民众求医问药具

有重要意义，这才使得扶危济困的医者和通医士人能够被具有褒奖色彩的地方志所纪录。

（三）社区公益。不少儒医具有功名身份，又因儒医的行医活动往往不以直接获得经济报酬

为目的，因此，通医和行医，既是儒医参与社区生活和社会事务的手段，也为其在乡间的名望积

累与济世理念的达成奠定基础。具体而言，主要是儒医通过行医，积累资金，从而参与社区公益

事务，或者医者本身就是家业丰厚的士绅，行医即是参与社区公益事业的方式之一。

如元氏县宋曹村人闫维纯：“因家贫业医以供，舍药施方，以疗人病。后家业渐盛，凡济人

利物之事，无不慷慨乐为。在本县岗汪村修石桥一座，又栾城宿村修石桥一座。”⑤ 此例中闫维

纯因家庭贫困而从事医生职业，随着行医收入提高，家业兴盛以后，广做善事，依据传统社会治

病救人、修桥铺路的积德行善理念，为所居住的村落社区修桥两座。又如襄城县的胡汉英：“候

选县丞范之孙，具体子也，英明好义。幼业儒，精医道，有贫而病者尝给药资，间或以参苓济

人。乾隆辛巳，黄水泛滥，几入城 。措施陈策，捐粮数百，钱三十千，雇夫筑堤捍御，城得无

患。至今咸称之。”⑥ 此例胡汉英为士绅家庭，儒医兼修，除了给穷人施医舍药外，还领导了区

域内的救灾事宜，是社区公益事务的领袖人物。同样是襄城县的陈蠧：“字仲譬，父亮工，精于

医，所生三子，蠧居次，笃行孝友。治举子业，间及岐黄术。弱冠入邑庠，旋食馁贡，入成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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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杰：《涞水县志》卷７《实行》，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刻本。
刘光辉：《息县志》卷８《外纪 （下）》，嘉庆四年刻本。

蔡志修：《乐亭县志》卷８《人物》，光绪三年刻本。
罗则逊：《隆化县志》卷４《义节》，民国８年 （１９１９）铅印本。
胡岳：《元氏县志》卷１１《人物志 （上）》，光绪元年刻本。

李峰修等：《重修襄城县志》卷３６《人物传·义侠》，民国２５年稿本。



出家传之术起人沉疴。蠧于日用余财，率皆周济，施不望报。目城南大石桥之冲决，慨然倡捐，

桥有成势，及桥竣，尚有余金，并木桥一座以通徒行，修茶亭三楹以解烦渴，而小红沟之裙墙官

路傍之，垂柳皆以次第修值，功垂不朽。”① 此例陈蠧也是儒医兼修，家传医学，为所在乡里修

筑了石桥和木桥，便利车辆行人，还修建茶亭，栽种绿植，整饬环境。交城县魏台福： “邑庠

生，闭户读书，通于医，凡远近有病者，立即携药前往，殚心竭力，务求痊可，不索财，老而弥

笃。又独建木桥以通行，捐施茶水以济渴。年九十三，奉文给八品顶戴。”② 此例魏台福属有功

名士绅，儒医兼修，施药救人，同时修建供行人通行的独木桥，捐施茶水。直隶栾城县张博：

“邑增生，米东都人，家贫力学。入泮后屡试屡质，仰事附蓄，仅以训徒为业，然能以孝弟忠信

善诱后进，故及门多彬彬儒雅，旁通医理。存心仁恕，贫不受谢。县令黄树宾极口称为仁义，李

崇蟠以品学极优兼通脉理奖之。公举乡饮，逊谢不遑。晚年力善不倦，时县令举修卦山天宁寺，

数年之久，毫忽无私，及捐养正书院膏火，并修狐大夫庙，与有力焉。”③ 此例张博儒医兼修，

品行出众，晚年做善事，协助本县参与修建天宁寺、狐大夫庙，为书院捐资等。又如栾城县张名

山：“噶塔头村人，精医施药。每值凶年出谷，命二子双宅、有宅，分赈贫人，数年，活人无

算。建桥以济行人，施茶以济渴者。”④ 此例张名山属于富庶村民，通医术，不仅施医给药，在

灾荒年份还赈济贫民，并建桥施茶。

由于 “医”与 “儒”的双重身份，不少儒医也重视捐资助学，如稷山县的附贡生杜作枢，

在行医同时，个人设立义学，在乡里传徒授业，贫苦无力的读书者可由此获助⑤；寿阳县乡里知

名的善人胡美，不仅 “闾中力不能葬娶者必助之，并修桥三座”，同时，“乡之子弟入学读书助

以纸笔”⑥；又如博山县儒医，太学生刘存祀 “性慷慨好施与，尝以贫家弟子无力从学，因捐城

北地，设义学以便贫民”⑦；南皮县儒医、庠生叶上选 “尤乐曲成后学，堂侄梓十四失怙，抚恤

提携无异己出，又延师教读，得以成名，凡族党亲邻中子弟之少有才者咸资助以成就之”⑧。可

见，儒医群体在行医治病的同时，广泛参与了社区生活中如铺路修桥、施茶施药、修建庙宇、捐

资助学等社会公益事务。

（四）调节纠纷。在开展面向社区民众的医疗救治和参与地方公益事务的过程中，儒医群体

多能够获得社区的认可和支持，这种象征性资源和权威的获得，为儒医在社区内调节民事纠纷，

协调地区事务，产生重要影响力，在华北地方志文献中，儒医亦常常在调节社区争诉中发挥作

用。如西平县的关鸿恩，从商不成转而学医，“任侠急人难，乡邻有争必居间排解不令讼，官人

咸敬重之。操行高洁，餮飨数不给，而非义之才视若浼焉”⑨。又如西平县杨尔极，“精岐黄术，

活人甚多。一日家居，闻邻人滋闹甚厉，察之，则以在家贸易，忽亡去五十金，互相抵赖，争闹

几滋人命。公问其来由，即潜往村外探访，见破垣内一人以手鞠土，见公亡去。公即就其地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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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运正：《襄城县志》卷７《方技》，乾隆十一年 （１７４６）刻本。
夏肇庸：《交城县志》卷８《人物》，光绪八年刻本。
陈咏：《栾城县志》卷１１《义行》，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刻本。
陈咏：《栾城县志》卷１１《义行》，同治十二年刻本。
参见沈凤祥：《稷山县志》卷６《孝义志》，同治四年刻本。
白昶：《寿阳县志》卷８《人物 （上）》，光绪八年刻本。

王荫贵：《续修博山县志》卷１２《人物志》，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铅印本。
王德乾：《南皮县志》卷９《文献志》，民国２２年铅印本。
陈铭鉴：《西平县志》卷２４《人物》，民国２３年刻本。



之，金故在焉，乃取而还之，争诉遂息”①。又有同县侯村人曲春普，“理村政多年，以和睦乡

党为宗旨，乡人每有争诉，经君劝解，各欢而去。兼善医，故偶出门，妇儒皆攀辕欢迎”②。清

河县许洁明，常为邻里排难解纷争诉；同县庠生庄慎修， “乡间有疑难事就正者平剖断无不得

当”③。盐山县米家务北庄人文荫昌，“个性不喜争，然遇事刚正不阿。里有田某侵其田，割与

之不较也。庚子后，拳民势益横，设局聚赌，荫昌集壮丁，鸣锣持仗，申约禁赌，教民卒引去。

民国初年，元村人习党争构诉狱，久不解，荫昌调度期间，卒归于好”④。

囿于资料所限，以上事例虽未详述儒医在基层社区中调节民间诉讼纠纷的具体细节，但因通

晓医术而给一般民众带来的尊敬和信任，以及为民众施行医疗救助等慈善活动，共同确立了儒医

在基层社区的权威身份，从而帮助儒医群体在地方事务中获得财富、名望及话语权。

（五）参与地方军政事务。儒医凭借参与公共事务所建立的权威身份，使其在基层社区中具

有较高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这使得儒医群体还能够参与到如组织地方团练、平定地方动乱等

由官府主导的事务中。

如长子县杨积德： “字道源，安子村人，监生，通医理，舍药饵活人甚众，著有 《痘疹辑

要》一书，邻里有日不能举火、贫不能葬者，尝资助之。同治六年，贼匪剽掠乡村，德召集村

人踞村外要害，昼夜防堵，贼度不可乘，遂去，一村赖以无恙。”⑤ 此例中，杨积德因为通医术

治病救人和资助贫民等举措，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所以贼匪攻击的时候能够召集村民，共同防

御。曲沃县李彭龄：“ 贡生，名医兆鳌子也，受四子经史外旁及岐黄、兵法诸书，病者延视，

应手愈。丙寅冬，因办民团，奉宪檄防渡河津，又防乡宁甫吉州，次年防撤。宪檄委而奖，有胆

有识，才堪重任。丁卯冬，捻军过境，龄督众勇佐贺邑令守城月余，城赖以全。”⑥ 此例李彭龄

受家传医学，并有功名，协助地方办理民团。威县房英武：“字继文，附贡生，以文名雄一邑。

同治初年，流寇纷扰，邑北数十村举为保正，犹古之百保也。英武自出家资千余缗训练民兵，刺

击有法，流寇慑服，相诫不敢犯，数十村赖以保全。尤善治疽，着手立愈，人比之华元化。他人

有得其成方者，皆可借此名一时。药饵不索钱，乡人靡不德之。”⑦ 此例中房英武为附贡生，医

名卓著，善治疽症，被附近十余处村推为保正，并自筹兵费训练民兵，抗击流寇。威县王云龙：

“岁贡生，景廷宾之变，官军云集。乡民无识者以为洋兵，多欲拒之。云龙时为保正，多方劝

谕，始免暴动。继而他保之助景者为官军击溃，死伤枕藉，哭声遍野，云龙所居之乡安堵如故。

至是而向之集矢者皆服其有先见。为人和蔼，精医术，邑令胡良驹表以 ‘著手回春’。子、

'

，能传其术，皆称良医。”⑧ 此例王云龙性格和蔼，精通医术，为地方保正，在基层社区可能

出现变乱的紧要关头，利用自身的号召力，说服乡民，平息事态。又如新绛县卫如珍：“乡泽掌

人，幼丧父，事母以孝闻，屡输军饷。己亥饥馑，盗贼繁兴，州牧李公邀团练事宜，悉心筹划，

设方略布置，井井有条，为一州最。胪陈救时数策：曰审查游民，曰巡防道路，曰平籴官粮，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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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谦：《长子县志》卷９《列传》，光绪八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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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正春：《威县志》卷１１《人物志 （中）·艺术》，民国１８年铅印本。



散放积谷。李公咸嘉纳之，次第见诸施行。嗣后官此土，李益重视之。又精刀圭之术，舍药疗

疾，触手生春，岁费数十金不为惜，亦未尝举以语人。”① 此例卫如珍，擅长外科手术，并能协

助州长官筹划团练，抵御盗贼，成绩显著。

梁其姿的研究显示，清代已降，低层次的士绅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善会善堂的管理，使善堂呈

现出 “儒生化”的趋势，而士绅阶层乐于为人免费行医，则是与传统文化中乐善好施、积德行

善的观念有关。② 儒医诊治疾病的行为特征也说明，其医疗活动并非是仅建立在单纯的市场纽带

下的交易式医患关系，而是结合慈善、行善和社区人际网络等多重因素。由于清代官府对于民间

所提供的医疗救济极为有限，医疗行为多由私人展开，甚至在大规模的瘟疫爆发，患病人数和规

模急剧扩大之际，士绅阶层甚至成为向民众提供医疗救助的主要力量③。可见，儒医对基层民众

提供的医疗救助，属于基层社会中的常规形态，且其行为多属于具有慈善色彩的救助形式。

瞿同祖将士绅阶层分为 “官绅”和 “学绅”两个层次，“学绅”虽然并未加入正式的官府

组织，却享有很大的威望、特权和统治阶级权力，这一事实将他们作为精英与普通大众区别开

来。而儒医群体也是通过儒家理念与医术的结合，获得了 “非正式权力”④，从而实现 “经世”

理想。

就上述华北地区儒医的社会活动而言，儒医群体无疑也承担了与一般基层士绅相近的角色，在

参与社区事务的过程中，功名和身份之外，医术和行医成为他们获得权威和象征性资源的重要手

段。以往对基层士绅的研究中，儒医群体或被忽视，或置于士绅的普遍特征中，对士绅的权威来源，

多基于职务、财富和道德的考察，即 “官或学”，而对于因 “技术”产生的权威，则关注不足。

三　社会与儒医群体的互动关系
清代医生的执业门槛较低，医政机构对执业行医没有严格的准入机制和考核标准，只要医者

的认可与行医者的意愿同时发生，则人人皆有成为医生的可能。在医学文本普及化和正典化的背

景下，习医也变得更为容易便捷，这使得儒生业医或者兼医，没有制度层面的阻碍。然而，尽管

医生从业并无建立准入的制约机制，也缺乏具体的考核与规范措施，但在法律、道德和文化习俗

等层面的举措，仍对儒医群体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控制和规范着业医行为。成功的儒医往往通过

以下诊治疾病的社会互动，建立个人权威。

一是通过长期具有公益慈善性质的行医救人，获得所在乡里居民的普遍认可。如精通外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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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徐绍俭：《新绛县志》卷５《孝义》，民国１８年 （１９２９）铅印本。
参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０８页。
士绅阶层参与甚至主导瘟疫时期对民众的医疗救助情况，可参考余新忠关于清代瘟疫与江南社会的研究。与

华北情况有所区别的是，江南士绅阶层更发达，士绅数量更多。较高的经济和文化水平，确保士绅阶层能够

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为应对大规模疾疫提供医疗救护保障。但是在华北地区，士绅阶层欠发达的现象

客观存在，以至于在清中后期，面对华北区域社会的瘟疫，江南士绅竟组成队伍，到华北实施跨区域的救援。

参见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朱浒：
《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在清代地方政府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士绅是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当地事务的地方精英，并拥有非正式的权

力，代表当地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公共工程和公共福利、教育活动、保甲管理、

地方团练等等，正是在这些领域空间内，士绅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并与地方官吏保持着各种形式的人际关

系，同时由于士绅与家乡的关联是永久性的，从而造就了他们对家乡的情感归附。参见瞿同祖著，范忠信、

晏锋译：《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７１页。



马祥云，因 “施不望报”，乡人给予谥号曰 “庄惠”①；又如精通小儿科的许昌县曾与楷，里人

赠以匾额②；正阳县黎鸿磐、王居仁、冯鸣豫等，因医术高超、医德高尚，邑人赠匾；另有名医

张复恒，因为 “开药不置账，愈不索谢”，乡人甚至捐刻石碑纪念。③

如果医生能够将医术的作用和在乡土社区中承担的其他社会角色结合，则可能受到更多的尊

重和重视。如山西解县的曲春普，以恩贡的身份担任州判职务，因为精通医理，所以来看病的人每

日盈门。此人理村政多年，“乡人每有争诉，经君劝解，各欢而去，兼善医，故偶出门，妇孺皆攀

辕欢迎”。去世时，会葬者多不远数里数十里而来，“盖皆尝受其医治而拳拳念盛德之不能忘也”④。

在民国初年华北地区的沙井村，有会首李儒源，担任会首时间最为长久，不仅祖、父两代长

期担任村中领袖，也拥有大量土地 （７０亩）。最为重要的是，李儒源是一位中医，通过 “治病

救人”，极大增强了他的名望，使其拥有大批拥护者。李儒源自己声称，在方圆５０里内，无人
不晓他的大名。因为行医的名望和威信，使其成为村内或村际争端的一位重要调解人，而调解人

恰恰是代表基层社会中具有较高身份的重要标志。⑤

在与乡民的互动之外，不少医生更与地方官员有着密切联系，技术出众的儒医往往会被地方

官员邀请参与本人或亲属的疾病救治，从而获得权威与荣誉。如襄城县太学生李兴泰，字振基，

因有机会出入县署治病，竟有乡邻委托其代为贿赂。“里人有以买诉者，以振基诊疾县署，托行

贿。拒之，且曰：与其行贿与署内，何若厚与卖主？行贿，私也；厚与，公也。公私之间，孰得

孰失乎？”无独有偶，同是襄城县精通医术的杨文治，也因为官员治病获得医名： “光绪年间，

大饥后大疫流行，乃不拘贫富，先后医治，全活无算。邑令王公宗积劳至疾，赖其医治得痊，以

‘仁术溥施’匾额为赠。虽往来县署，疗疾以外不及他事。”⑥

俗语云，“屈死不告官”“衙门口向南开，有事没钱莫进来”。传统社会中，普通民众与官府

的来往渠道较为有限，各种因素导致民众往往需要通过非官方渠道才能获得沟通的机会。⑦ 以上

两例虽然是重点说明医生在参与县里长官的治疗过程中，没有乘便办理私人事务，但是竟被记入

方志，也可推测儒医通过医术结交官员，进而凭借诊治疾病，获得与地方官员交流的特殊渠道应

比较常见。可见，凭借医术参与政治生活，在基层社会儒医群体中还是存在的。⑧

在官员和民众对儒医信任和依赖基础上，儒医除了出入县署，获得特殊的参政渠道外，不少

儒医都和官员结下友谊，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社会地位，此一现象在方志中也常有记述。如长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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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本：《高阳县志》卷７《人物志·艺术》，民国２２年铅印本。
王秀文：《许昌县志》卷１３《人物 （下）·方技》，民国１３年 （１９２６）石印本。
参见刘月泉：《重修正阳县志》卷４《人物志·方技》，民国２５年铅印本。
徐嘉清：《解县志》卷７《文儒传》，民国９年石印本。
华北村落领袖李儒源的个案，恰好为医术和医生身份成为一种象征性资源，使乡村领袖通过医疗活动获得权

威和名望，从而增强了其为乡民充当保护者、联络人或组织乡村公共事务的号召力做了生动说明。参见杜赞

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利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３７页。
李峰：《重修襄城县志》卷３８《人物传·方技》，民国２５年稿本。
关于基层民众与州县官府打交道的潜规则及实际状况，可参考瞿同祖著，范忠信译：《清代地方政府》。

王敏对江南医家何氏，特别是医生何其伟的社交生活考察发现，何其伟在从事科考及业医的过程中，广泛

结交官僚士绅，形成了颇具特色的 “儒医社交圈”，并将交往关系延伸到医疗活动之外的社会生活中。从而

提高社会地位及业医声誉。这一现象也可作为儒医权威提升或凭借医术参与政治生活的另一注解。参见王

敏：《清代松江 “医、士交游”与儒医社交圈之形成———以民间医生何其伟为个案的考察》，《社会科学》

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



栗三台，“邑侯江公、林公咸深重之”①；又如交河县卢梅，所著 《针灸便用》一书，由县令朱

吉园为其出资刊刻印行。② 基层社会的儒医也有可能因官员举荐，进入官医体系，或取得一定的

荣誉封号。如长治县闫维存，巡按贾公推荐其为太医院官③；固始县王荃，当道重之，例授本县

医学训科④；交城县魏台福，奉文给八品顶戴⑤；项城县王允惠，恩授八品农官⑥。

也有部分儒医通过外出行医的方式扩大医名和交往渠道⑦，晚清较为著名的盐山县儒医胡镇

东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

镇东幼承家教，即冠，从王磊受学。即补诸生，以亲老归家伺养遂弃科举，专业岐黄

之书。博览精思，医人则效。光绪中，客游京师，以所业见重于府邸公卿之门，名誉详

洽，太医院诸人群相推举为儒医。庚子户、工两部奉旨开办京师官医局，两部堂官推荐入

局。三十二年，以劳绩卓著，蒙户部尚书张百熙、工部尚书陆润 联衔奏保遇缺即补大

使。宣统辛亥国变，归里，悠游林下，远近求医者接踵盈门，不论贫富贵贱皆一视之，岁

时有馈赠者，俱坚却不受。年七十六，卒于家，乡里妇孺俱为哭。殁后，乡人以匾旌其门

者至不能容。⑧

胡镇东凭借医术，客游京师期间成功跻身官医体系，成为太医院官员，后来竟有两尚书联衔

奏保举为大使，归乡后又因医德高尚，普施广济，获得乡民认可。可见，通过参与对官员、士绅

的医疗诊治，儒医个体行医的影响力可能得到极大扩展。胡镇东的行医生涯可视为儒医凭借医术

作为上升路径达到巅峰的典型个案。

可见，基层社会的儒医群体，有机会通过来自官方或民间的表彰等形式不断提高医名，增加

权威和声望。特别是济世救人声望卓越、实绩突出者，他们大多因为在基层医疗事务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或治愈州县官员及家属等，获得来自地方官员或民间通过赠予匾额、旌旗等形式的表

彰。而这种表彰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医者的权威和影响力，使医者成为地方上的知名人士，进一

步巩固了参与地方政治生活和社会活动的身份。

结　语
医者之所以获 “儒医”之名，并非由国家进行资格认证，而是基于职业出身、医术水平、

医学著述、社会交往、济世关怀等社会化标准的形象认同。“儒医”之名始于北宋，至明清时期

成为从医者的主流，不仅数量远超前代，同时在身份认同、医典道统、医疗执业、济世关怀等方

面表现出鲜明的职业群体特征。与近代已降医生需经国家进行专业资格认证不同，明清 “儒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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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吴久龄：《长治县志》卷１７《艺术》，乾隆二十八年 （１７６３）刻本。
参见高步清、王恩沛：《交河县志》卷７《人物志 （上）·技艺》，民国６年 （１９１７）刻本。
参见吴久龄：《长治县志》卷１７《艺术》，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参见谢聘：《重修固始县志》卷２６《列传》，乾隆五十一年刻本。
参见夏肇庸：《交城县志》卷８《人物》，光绪八年刻本。
参见张镇芳：《项城县志》卷２５《人物志 （四）》，民国３年石印本。
医术和社会活动能力更高的医者，可能会更多开展跨区域的行医活动，如松江儒医何其伟的业医和社交范

围已经超越了世居的小社区范围。参见王敏：《清代松江 “医、士交游”与儒医社交圈之形成———以民间医

生何其伟为个案的考察》，《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
王福谦：《盐山县志》卷１２《节义》，同治七年刻本。



之称更多体现的是社会化的职业形象认同，即医家自况与社会评价。在 “士”为四民之首，

“儒”为百业之先的科举社会，读书入仕是为正途。医者以 “儒”相称，既是对其专业水平的认

可，也是对其医者心性的尊崇。但儒医两途合一，医术仍为根本。医名的养成与传播背后，隐含

着明清时代医者在市场、知识与社会多重维度下的职业生存之道。

宋明以来，社会民众参与科举考试的普遍程度加深，知识群体扩大、印刷术的发达、医学知

识和医学文本的普及，以及行医济世观念的推广，为儒医群体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保障。

就华北地区而言，儒医并未在基层的医疗资源建设领域形成规模，方志中也未见小范围的医疗同

业组织，多数儒医将医术作为个人技艺的一部分，其出发点往往是举业不成或父母患病等客观因

素，甚至还有 “不得已而为之”的感觉。儒医发挥作用的区域不拘城乡，且往往将医术作为济

世救人的手段之一，重点在于凭借医术实现济世的理想，对于社会下层民众的施医行为，多奠定

在 “不索谢”“不计贫富”“兼施药饵”等带有慈善色彩的行为。

儒医的医疗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医政和医疗救助体系的不足，作为一种基于救世理

念的自发行为，能够在多大层面上惠及民众，尚难作出准确评估。但是儒医群体借助医术，与士

绅阶层甚至是州县官吏间建立联系，并借此参与社区事务，甚至获得 “非正式权力”，从而强化

自身在社区中的权威和地位，则是事实。

在关于清代基层社会的诸多研究中，对于基层 “绅权”的存在与作用，几无异议。然而，

对于 “士绅”群体究竟由哪些人构成，则分析并不具体。如费正清认为，中国的绅士只能按经

济和政治的双重意义来理解，儒医的技术力量，也为其跻身 “士绅”群体，提供了支持。费孝

通提出，绅士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戚。吴晗则主张官僚、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这

四者实在是一个东西，虽然在不同场合，同一个可能具有几种身份，然而在本质上，到底还是一

个人。就传统社会的运作逻辑而言， “士绅”似乎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概念和群体范围，尽管功

名、知识和经济实力等因素是取得士绅地位的关键，但是作为儒家比较轻视的 “技艺”，在传统

社会中能够通过儒家化的整合，成为作为技术流的 “医家”取得士绅地位的条件，是基层社会

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现象。事实上，基层社会的儒医，不仅是 “治病救人”的功能性存在，

也是作为士绅阶层的辅助力量发挥作用的社会性存在。

如果说传统政权对于基层的控制主要通过 “士绅”来完成，则政权对于儒医群体的控制与

塑造，更多基于儒家理念的传播，儒医群体所具有的 “儒”价值观，是其在基层社会发挥作用

的基础。一般士绅在协助州县官进行社会治理，多具有清晰的界限和责任意识，同时，“医”的

身份又使得儒医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能游离于政权之外，凭借技术手段，持续产生影响。晚清民国

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尽管士绅阶层退出历史，但是基层村落产生的赤脚医生群体，一定程

度上仍能通过医疗，获得在村落社区中的特殊地位。可见，评估基层社区的士绅角色和社会治理

力量，医生群体是不能忽略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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